
 

 

西安市高陵区交通运输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检查 

主体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频次上

限 
检查标准 

检查 

计划 

1 

西 安 市 高

陵 区 交 通

运输局 

对机动车维

修市场经营

活动进行监

督检查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3年第 14号） 

第 45 条第 1 款交通运输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的监

督检查。 

按照 5%的抽查

比例全年进行两

次检查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依

法履行对维修经营者的监

管职责，对维修经营者是

否依法备案或者备案事项

是否属实进行监督检查。 

全年两次 

2 

西 安 市 高

陵 区 交 通

运输局 

对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市

场日常经营

活动进行监

督检查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2年第 32号） 

第 42 条第 1 款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活动

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及时办理备案手续，加强对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是否备案、是否保持备案经营项目具需具备的业务条

件、备案事项与实际从事业务是否一致等情况的检查。 

全年进行两次检

查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是

否备案、是否保持备案经

营项目具需具备的业务条

件、备案事项与实际从事

业务是否一致等情况。 

全年两次 



 

 

3 

西 安 市 高

陵 区 交 通

运输局 

对出租汽车

营运状况及

经营者履行

经营协议的

监督检查 

1.《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 42 条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应当对出

租汽车营运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工作证

件。 

2.《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年第 16号） 

第 40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巡游出

租汽车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会同有关部门纠正、制止非法从事巡游出租

汽车经营及其他违法行为，维护出租汽车市场秩序。 

第 41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巡游出租汽

车经营者履行经营协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按照规定对巡游出租汽车经

营者和驾驶员进行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全年进行两次检

查 

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为

的监督检查。 
全年两次 

4 

西 安 市 高

陵 区 交 通

运输局 

道路运输安

全检查 

1.《陕西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2010 年陕西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三次会议修正）第三十五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职责权限和

程序对道路运输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维护道路运输经营秩序，保障运

输生产安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以及相关业务经营场

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公

路路口进行检查时，不得影响交通秩序，不得随意拦截正常行驶的道路运

输车辆。 

2.《陕西省道路运输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六条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及其

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实行分级管理的原则，其主要

职责是：(二)制定、执行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及其考核标准，并对道路

运输业户的生产安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协调、指导；(三)负责对汽车

客、货运站(场)安全生产管理的监督、检查；(四)召开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会议，研究解决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五)制定年度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目标，组织开展安全检查，安全竞赛、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总结推广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的典型经验。 

全年进行两次检

查 

制定、执行行业安全生产

管理办法及其考核标准，

并对道路运输业户的生产

安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协调、指导；负责对汽车

客、货运站(场)安全生产

管理的监督、检查；召开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会议，

研究解决安全生产中存在

的重大问题；制定年度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目标，组

织开展安全检查，安全竞

赛、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总结推广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中的典型经验。 

全年两次 



 

 

5 

西 安 市 高

陵 区 交 通

运输局 

对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和

货运站经营

活动的监督

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 年国务院令 406 号公布，根

据 2023年 8 月国务院令第 764号第五次修订） 

第五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

照职责权限和程序进行监督检查，不得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

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公路路口进行监督检

查时，不得随意拦截正常行驶的道路运输车辆。 

2.《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3年第 12号） 

第四十九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和货运站经

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职责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监督

检查。 

3.《陕西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2010 年陕西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三次会议修正） 

第三十五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职责权限和程序对道路运输

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维护道路运输经营秩序，保障运输生产安全。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以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

进行监督检查。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公路路口进行检查

时，不得影响交通秩序，不得随意拦截正常行驶的道路运输车辆。 

按照 5%的抽查

比例全年进行两

次检查 

对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

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

监督检查。 

全年两次 



 

 

6 

西 安 市 高

陵 区 交 通

运输局 

对道路客运

经营和客运

站经营活动

的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 年国务院令 406 号公布，根

据 2023年 8 月国务院令第 764号第五次修订） 

第五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

照职责权限和程序进行监督检查，不得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

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2.《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3年第 18号）

第八十二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道路客运和客运站经营活动的

监督检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法定职责权限和程

序，原则上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方式进行监

督检查，监督检查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全年进行两次检

查 

对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

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

监督检查。 

全年两次 

7 

西 安 市 高

陵 区 交 通

运输局 

对货物集散

地以及货运

站等源头单

位的超限超

载行为的监

督检查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93号） 

第四十一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煤炭、水泥等货物集散地以及货

运站等场所的监督检查，制止不符合国家有关载运标准的车辆出场（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指使、强令车辆驾驶人超限运输货物，不得阻碍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依法进行监督检查。《陕西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

例》（2020年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三届]第三十九号）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公布货物运输源头单位，并

定期更新。 

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重点货物运输源头单位的监督检

查和管理，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其他货物运输源

头单位落实货物装载配载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应当要求货物运输源头单位进行整改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对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职责范围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报有关部门。 

按照 5%的抽查

比例全年进行两

次检查 

对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

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

监督检查。 

全年两次 

 


